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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东正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最近五年被证券监管部门和交易所处罚或采取监管措施情

况的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

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 

 

广东正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或“正业科技”）于 2025

年 6月 27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，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5 年度创业

板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相关事项。根据相关规定，公司对最近五年被证券监管

部门和证券交易所采取监管措施或处罚情况说明如下： 

一、最近五年被证券监管部门和交易所处罚的情况  

经自查，公司最近五年不存在被证券监管部门行政处罚的情况。 

二、最近五年被证券监管部门和交易所采取监管措施的情况 

经自查，公司最近五年被证券监管部门和交易所采取监管措施的情况具体如

下： 

（一）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广东监管局（以下简称“广东证监局”）

出具的警示函措施 

1、2020 年 7 月 21 日，广东证监局出具了《关于对广东正业科技股份有限

公司、徐地华、谭君艳采取出具警示函措施的决定》（〔2020〕112 号），公司

在披露 2018 年度业绩预告时，未审慎考虑并购子公司深圳市炫硕智造技术有限

公司 2018 年 1-10 月业绩同比下降明显、难以完成年度业绩承诺，以及由此引发

的商誉减值风险情况，导致披露的业绩预告信息不准确，违反了《上市公司信息

披露管理办法》等相关规定。 

2、2021年 11 月 29日，广东证监局出具了《关于对广东正业科技股份有限



公司、徐地华、王巍、谭君艳采取出具警示函措施的决定》（〔2021〕133号），

广东证监局在现场检查中发现公司存在以下问题：关联交易未及时披露、在建工

程未及时转固定资产并计提折旧、商誉减值测试不规范、未按承诺完成回购股份

计划、内幕信息管理不规范，违反了《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》等相关规定。 

3、2023 年 10 月 7 日，广东证监局出具了《关于对广东正业科技股份有限

公司、邓景扬、徐田华、赵红云、路童歌采取出具警示函措施的决定》（〔2023〕

127号），公司业绩预告与年度报告中披露的相关数据相比差异较大，且涉及盈

亏变化，信息披露不准确，违反了《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》等相关规定。 

（二）广东证监局出具的监管关注函 

1、2021年 11 月 29日，广东证监局出具了《关于对广东正业科技股份有限

公司的监管关注函》（广东证监函〔2021〕1032 号），广东证监局根据《上市

公司现场检查办法》（证监会公告[2010]12 号）的规定对公司进行了现场检查，

发现公司存在以下问题：“三会”运作不规范、内部控制存在缺陷、年报数据披

露存在错误、未按规定完整披露商誉减值测试信息、2018 年、2019 年商誉减值

测试重要参数合理性依据不充分、投资者关系管理工作不到位。 

2、2025 年 1 月 17 日，广东证监局出具了《关于对广东正业科技股份有限

公司的监管关注函》（广东证监函〔2025〕202号），广东证监局在日常监管中

关注到公司未按规定及时履行关联交易审议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。 

（三）深圳证券交易所出具的《关于对广东正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及相关

当事人给予通报批评处分的决定》 

正业科技 2021 年 4月 28日披露的《关于公司自查实际控制人资金占用情况

的提示性公告》《关联方非经营性资金占用清偿情况的专项说明》以及 6 月 16

日披露的《关于对深圳证券交易所年报问询函回复(更新稿)》显示，正业科技实

际控制人徐地华、徐国凤通过正业科技向供应商预付采购款的形式占用正业科技

资金，2019年度日最高占用金额为 4,621.68 万元，2020年度日最高占用金额为

3,376.02 万元。针对上述违规行为，深圳证券交易所对正业科技，时任实际控

制人之一、董事长兼总经理徐地华，时任实际控制人之一徐国凤，时任财务总监

谭君艳给予通报批评的处分。 

（四）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公司管理部（以下简称“创业板公司管理部”）



出具的监管函 

1、2020年 9月 2日，创业板公司管理部出具了《关于对广东正业科技股份

有限公司的监管函》（创业板监管函〔2020〕第 200号），公司在回购公司股份

中，实际回购金额与回购方案中披露的最低回购金额差异较大，违反了本所《创

业板股票上市规则（2020年修订）》第 1.4 条和《上市公司回购股份实施细则》

第四条、第二十八条的规定。 

2、2021年 12 月 14日，创业板公司管理部出具了《关于对广东正业科技股

份有限公司的监管函》（创业板监管函〔2021〕第 203号），公司关联交易未及

时履行董事会审议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，直至 2021 年 12 月 13 日才补充履行审

议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，违反了本所《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（2018年 11月修订）》

第 1.4条、第 2.1 条、第 10.2.4条的规定。 

3、2023 年 7 月 19 日，创业板公司管理部出具了《关于对广东正业科技股

份有限公司的监管函》（创业板监管函〔2023〕第 96号），公司《2022年度业

绩预告》披露的预计净利润与 2022 年经审计的净利润差异较大，且盈亏性质发

生变化，违反了本所《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（2023年修订）》第 1.4 条、第 5.1.1

条、第 6.2.1条的规定。 

4、2025 年 1 月 22 日，创业板公司管理部出具了《关于对广东正业科技股

份有限公司、余笑兵、徐田华、朱和海的监管函》（创业板监管函〔2024〕第

202号），公司未按规定及时履行关联交易的审议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，违反了

本所《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（2024年修订）》第 1.4条、第 5.1.1 条、第 7.2.7

条、第 7.2.8 条、第 7.2.14 条的规定，余笑兵作为公司董事长、徐田华作为公

司总经理、朱和海作为公司董事会秘书未勤勉尽责，违反了《创业板股票上市规

则（2024 年修订）》第 1.4 条、第 4.2.2 条、第 5.1.2 条的规定，对公司上述

违规行为负有责任。 

（五）创业板公司管理部出具的关注函 

最近五年内公司收到创业板公司管理部出具的关注函 6份，具体如下： 

序号 日期 文件标题 

1 2020-12-07 
关于对广东正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（创业板关

注函〔2020〕第 527号） 



2 2021-04-08 
关于对广东正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（创业板关

注函〔2021〕第 168号） 

3 2021-06-21 
关于对广东正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（创业板关

注函〔2021〕第 264号） 

4 2021-07-09 
关于对广东正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（创业板关

注函〔2021〕第 291号） 

5 2022-10-27 
关于对广东正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（创业板关

注函〔2022〕第 383号） 

6 2024-02-21 
关于对广东正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（创业板关

注函〔2024〕第 33号） 

针对上述各事项，公司及相关负责人高度重视，深刻反思存在的问题和不足，

并已组织相关人员认真对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，及时对相关情况进行了

整改、回复和公告。 

公司及相关责任人将严格按照监管要求，在今后公司治理过程中，加强对《上

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》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》等相关法律

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学习，规范公司治理、规范履行决策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，

促进公司持续健康发展，维护广大股东利益。 

除上述情况外，公司最近五年无其他被证券监督管理部门和交易所处罚或采

取监管措施的情形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广东正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5年 6月 27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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